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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
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

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
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

渝民发〔2017〕75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、残联，两江新区、万盛经开区有关部

门：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

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52号）和民政部、中

国残联《关于贯彻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

通知》（民发〔2016〕99号）《关于研究整改残疾人两项补贴

制度督查发现问题的通知》（民便函﹝2016﹞59号）要求，为进一

步做好我市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（以下简

称“两项补贴”）政策衔接、资金发放等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做好政策衔接

按照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

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52号）和民政部、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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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联《关于贯彻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

知》（民发〔2016〕99号）要求，坚持一致性、唯一性和对应

性原则，从 2018年 1月 1日起，区县（自治县，以下简称区县）

民政局、残联要做好以下十个方面的政策衔接：一是贫困残疾人

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可同时享受；二是领取高龄津贴

的残疾人可同时享受“两项补贴”；三是享受经济困难高龄、失能

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可同时享受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，

可择高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；四是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

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，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

理补贴；五是享受因公致残生活、护理补贴（津贴）的，可择高

享受“两项补贴”；六是享受离休老干部护理费的，可择高享受重

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；七是企业自主发放的生活、护理补贴（津贴），

不影响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的申领；八是享受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

的残疾人、享受特困人员供养的残疾人不享受“两项补贴”；九是

残疾军人和伤残人民警察按有关规定执行；十是残疾人“两项补

贴”不计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收入。

二、明确“两项补贴”计发时间和方式

从 2018年 1月 1日起，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自递交

申请当月计发补贴。符合享受“两项补贴”的残疾人的补贴资金全

部实行按月打卡发放到个人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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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明确工作职责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

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52号）精神，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〔以下简称乡镇（街道）〕、区县民政局、

区县残联的职责按以下规定履行：

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受理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申请并进行初审，

将初审合格材料报送区县残联进行相关审核，并做好在申请人户

籍地的公示工作；负责做好补贴对象的动态监管工作，及时将申

请人资格条件发生变化、补贴发放等情况反馈给区县民政局、残

联。

区县残联负责接收乡镇（街道）初审合格材料并审核申请人

残疾人证的真实性和残疾等级，将审核合格的材料转送区县民政

局；会同区县民政局向区县财政局提供“两项补贴”发放花名册；

发挥“代表、服务、管理”职能作用，掌握残疾人需求，严格残疾

人证发放管理。

区县民政局负责接收区县残联转送的审核合格材料并审定;

做好“两项补贴”人员与工伤保险、低保、特困、因公致残、离休、

老年、孤儿等群体信息的比对工作;会同区县残联向区县财政局

提供“两项补贴”发放花名册;做好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档案管理、定

期复核和补贴发放等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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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县民政局、残联要高度重视残疾

人“两项补贴”制度落实工作，积极向当地政府请示报告，将其作

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，纳入议事日程，使“两项补贴”工作与经

济社会协调发展。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，加强协调配合，主动

与人社、老干等相关部门沟通联系，努力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

困难和问题，形成齐抓共管、整体推进的工作局面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各区县民政局、残联要建立定期复核

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制度，加强残疾人证核查力度，及时核减

死亡人员和不再符合条件的人员，实行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应补尽

补、应退出则退出的动态管理。要定期向社会公示上年度残疾人

“两项补贴”资金发放使用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，防止出现挤占、

挪用、套取等违法违规现象。要会同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加

强补贴资金的监督检查，强化问责机制，对不落实政策、落实政

策不力或在“两项补贴”政策落实工作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

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各区县民政局、残联要准确理解、全

面掌握“两项补贴”政策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组织实施好残疾人“两项

补贴”工作。要充分考虑残疾人获取信息的特殊要求和实际困难，

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，利用多种媒介进行宣传解读，并加大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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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居）民委员会及志愿者进村入户宣传力度，广泛宣传“两项补

贴”政策，扎实做好“两项补贴”政策的解疑释惑工作，通过宣传使

残疾人及其家属人人知晓“两项补贴”政策内容、申领程序、申领

办法和补贴标准，确保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政策落到实处，切实维

护残疾人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加强工作移交。“两项补贴”工作已移交的区县民政局、

残联要密切配合、相互协作，进一步完善资料、规范管理，确保

工作顺畅；“两项补贴”工作未移交的区县民政局、残联务必于 2017

年 12月 30日前完成“两项补贴”档案、申领审定、资金发放等工

作交接，确保“两项补贴”工作无缝衔接。

（五）加强信息统计。各区县民政局、残联要及时做好月、

季统计工作，并于每年的 1月 10日前分别向市民政局、市残联

报送上年度《重庆市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发放情况汇总表》。

联系人：

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 倪伟 89188327

邮 箱:3419696647@qq.com

市残联教育就业部 陈慧敏 67116951

邮 箱:cqclchm@cqcl.com

附件：重庆市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发放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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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

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17年 12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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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发放情况汇总表（ 年度）
填报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（盖章）： 区县（自治县）残联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发放人数（人） 发放金额（万元） 提标扩面情况
同时享受两项补贴人数

（人）

合

计

生

活

补

贴

护理补贴

合

计

生

活

补

贴

护理补贴

发文名称

及文号

补贴范围

扩大情况

补贴标准

提高情况

小

计

一

级

二

级
小计

一

级

二

级

生活

补贴

护理

补贴

生活

补贴

护理

补贴

《XX 区人民政府

关于……的实施意

见》（X 发……）

低收入

残疾人

精神

残疾

人

XX 元/人/
月

XX 元 /人 /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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